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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理论主要关注点在于“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的生活”。本文旨在从亚里士多德公

民教育理论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公民教育提出的目的，公民教育的内容其内部具有的逻辑性，最后对亚里士多德公

民教育思想的评价及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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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概念是指在希腊城邦（城市）中的人民，他们

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即政治权利与义务于一体之人，但

非现在意义之男女老少，而是“拥有财产的战士、神

职团队和裁断人员才是公民。”[1]如城邦中的工匠、奴

隶、农民及商贩并未纳入公民的范围。

于雅典公民而言毕生所求，意在于追求幸福的生

活，而公民教育就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手段。由此，亚里

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围绕的核心问题便是“人怎样才能

过上优良/德性生活”。在良好的城邦里公民要具有三

种特征，其一具有德性，有此特征者才能真正做到为整

个城邦所服务，利于城邦今后的发展；其二遵守法律，

因不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之人，难以具有德性；三是生活

在善邦（好的城邦）中，从亚氏观点来看，只有好的政

体才能产生好公民，而他们自然是存在于最好的城邦

中。如何将公民德性的培养、法律的遵守和善邦的塑

造，都需依靠于公民教育。因而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

思想分为德性教育理论、法教育理论与公民教育理论三

个部分。

一、公民教育目的

公民教育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城邦内部矛盾及

发展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理想的城

邦。理想城邦的建立离不开好的政体，在《政治学》

中，亚氏用大量篇幅阐述各类政体的适用性及优劣，通

过各类对比找到好的政体。为何一定要寻找到好的政

体，从亚氏具体思考逻辑出发可以找到线索，城邦它是

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初级形式——‘村坊’…….

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一个城邦由于什么以及

怎样才能享有幸福生活并制定优良政体的要点。”[2]由

此可见，一是城邦最重要与基础的组成元素是人，二是

享有幸福生活和取得优良政体也是依靠于公民，而公民

决定了城邦的走向，但在斯巴达、法勒亚、克里特等城

邦中，它们的政体有着明显的问题，这样一般性政体中

生活的公民无法产生善人。因善人他们具有的善德已超

出一般政体的范围内，不可能在一般政体中培育出大量

的具有德性的善人。

优良的城邦中实现善人何以可能？城邦中存在着统

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两者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好的政体

中，优秀的统治者是会服从于公民，因为“要明白主政

的良规，必先学习服从的道理”。[3]不同政体形成两种

统治形式，一种是以统治者利益为中心的专制统治；

另一种则以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基础的自由人式统治。在

优良的城邦中使用自由人式统治形式，立法者通过制度

使每位公民都能成为善的公民，并具备明哲、节制、正

义、勇敢四德，而后通过制度实现公民在统治者和被统

治者之间互换的可能，虽可能存在极其卓越的公民，但

按照好的政体出发，公民都是善人可使城邦向更好方面

发展，而不是依赖于某一特定人物的出现。

在好的政体下，公民成为善人而后过上幸福生活，

也就形成了良好城邦建立的目标。在日常的生活中，公

民有闲暇时间，但不会管理时间将会导致生活混乱，如

斯巴达人，只注重于武德，而忽视了和平稳定时间怎样

生活，在此隐患下，斯巴达城邦发展出现了妇人生活奢

华，男人争夺权力等问题。如何保持优良城邦运作，需

进行公民教育，并从幼儿教育开始。

二、公民教育的内容

1.德性

（1）善、幸福

亚氏从目的论出发解析“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

以某种善为目的”[4]换而言之，美德是这样一些品质，

拥有它们就会是一个人获致善，缺少美德则会妨碍他趋

向于这个目的。亚氏认为每种事物都向着一种目的发

展，这些善的目的并不是完备的，但是存在着一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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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即幸福，这也是公民教育中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亚氏认为追求善的德性时，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和

训练，假设存在美德方面缺乏足够训练者，也许偶尔会

做出某种善的结果，可能仅是其遗传性的自然察赋，但

是这种幸运的察赋不是真正的美德，它缺乏系统的训练

和原则的指导，而个体长期依赖于此幸运，容易迷失在

自身情感与欲望中，依靠感觉欲望行事。一方面，人们

可能变成缺乏调控自己的情感与欲望的能力，另一方面

无法抑制对物的欲望，并缺乏对善的追求，并失去对善

的目的性，从而无法成为善人，因此，这也是公民教育

中急需美德（善）教育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亚氏对快乐概念在人类生活地位中

的研讨，认为快乐不属于德性范畴，他把快乐描述为是

伴随成功活动和获得优秀之后而附带产生的，非人生终

极目的，而是否能成为优秀者与我们的行为标准有关，

一般来说，人们会陷入寻求优秀就是旨在指做会使人快

乐有成就的事情陷阱中，因而很容易得出结论我们在力

求做出会带来快乐的事情，所以快乐、愉快或幸福就是

我们行动的目的。事实上亚里士多德严禁公民接受任何

将快乐或愉快作为指导我们行动的准则的观点在于他观

察到快乐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与异质性，是伴随着每种不

同类型的成功获得了的感觉，而非快乐本身提供了充分

理由去从事或不从事活动。

（2）理性

理性概念的理解要从亚里士多德灵魂论为依据开

展。德性，在希腊语中原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

功能，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

的德性是相对于灵魂的理性部分和人的欲望而言的，亦

指人灵魂的优秀，而非肉体的优秀。灵魂分为理性与非

理性（欲望）两个部分，与之相对应的德性也分为理智

德性和伦理德性两个部分。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产

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

养成而获得。保持人的理智理性需要处理好下述三端之

间的问题，“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

天赋、习惯及理性”[5]天赋是人与生俱来所拥有的自然

品质，而习惯可以改变天赋，将人类的某些天赋因习惯

而向善或从悉，理性又是人类所独有的，让人做到习惯

性向善是需要理性的引导。公民教育中对理性的追求，

和做事以理性行为为准则，使公民在婴儿期成为高天

赋、健康的群体，在长此以往的公民教育中，公民需按

照德性要求发展，要使天赋、习惯和理性三者相互间做

到和谐。

2.法律

在城邦中，维系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是法律，而不

是专制社会里依据某人无标准的想法。法律承载着城邦

公民的共同社会观念和社会伦理，人们似伙伴般的因法

律紧密联结，追求着共同目标——优良生活。这里“法

律”概念是指了亚里士多德的两个互联的基本原则—依

据法律的统治及教育公民遵守的法律。

“法律的目的既可在于增进全体的共同利益，也可

在于增进依照德性或以其他类似的方式来确定的当权者

的利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称为正义的东西，

就是产生或维持幸福或政治共同体的东西。”[6]正义是

行不义之事和遭受不公正对待之间的中道，他不加论

证的断言道，任何非法的事情都是不公正的，任何不公

正的事情都是非法的。因为法律是一个社会共有的精神

本质，它以具体的形式表达出来，要保证公正在国家运

行，亚氏认为必须通过教育来传播和灌输法律的本质。

国家的使命便是按照法律教育公民，以便他们把法的内

容融入生活、纳入传统。

亚氏也提出立法者需重视教育的想法，立法者是城

邦法律的创始者，他们决定以后城邦人们的发展。立法

者不注重教育，不以善德为出发点，会有城邦政体被毁

灭的危险，因为什么类型性格的公民就会建立什么样的

政体，而城邦需要公民学会各种技能，都要依托于教育

的训练和适应。

3.体育和音乐

在城邦中亚氏认为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教育体系，公

民作为城邦的一部分其子女也是城邦未来希望。如果每

家每户对自身及子女进行分开教学这样教学将无法达到

公民教育的本质目的。

亚氏提出公民教育基础课程要包含读写、体操、音

乐和绘画，重点在于体育与音乐。体育方面即体育和竞

技，不仅能够塑造完美的形体，还存在道德上的功用，

既能锻炼人的勇气和意志，又可以使人心思端正，抵御

住各种非正义的诱惑，但是过度培养运动员精神，则会

导致儿童在发育期间出现身体与姿态上的损害，而过于

重视勇气会增强人身体中暴虐好战的一面，所以亚氏认

为在体育教育中必须注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适度的问

题，二是灵魂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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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上还应该注意区分公民年龄段，在青春期以

前，儿童多从事微弱的体力劳动，避免严格的饮食限制

和强制性的劳动。因斯巴达、底比斯等军事化城邦用饮

食限制与强制性的劳累方式，阻碍了公民身体发育又

会刺激了他们的精气神。公民在青春期左右三年里，应

多以其他课程为主，以缓解因身体增长而出现的紧张压

力。这之后，体格教育再转向开放性训练，可选择剧烈

的运动和严格的饮食控制。

亚氏对音乐是否要放入基础教育中，提出了思考，

教育所起的作用是陶冶性情、娱乐、修养心灵，而音乐

可包含这三者特点，音乐可通过声音的方式传达到人

耳，使人感受声音的悲欢，也能使人在劳累时放松心

情。每首歌曲乐调的变换可以激发人不同的感应，有陶

冶之功效。因此针对音乐课程不可过度，要遵守其一，

不要教授学生们学习乐人在职业性竞赛中所演奏的曲

目；其二，不教授学生用怪异炫耀方式演奏音乐。因为

参赛类表演不是从德性出发，而是为取悦听众，追求庸

俗的快乐，这类工作应该由非公民完成而不是公民。他

认为表演者是乐人，他们想方设法迎合公众的喜好，听

众的低级趣味降低了音乐的格调。

三、对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的评价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在国家层面对

公民实施统筹式管理，对公民的教育分阶段管理，每一

阶段按照人生长的规律制定利于人生长的活动与课程，

青少年期后，由国家统一管理，成为国家层面的管理

者。由此可见，为何将农民、匠人等去除在外，他认为

这类人群应该专注于自身的劳动，而非政治权利与义

务。但毕竟书籍写作背景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不可避

免的具有当时时代的特征。刨除此情况，对于当下的教

育而言，还是有很多可借鉴之处。

重视德性教育，虽说无法当下培育出所有成员都是

至善之人，但至少在教育中，通过教授与人为善，善德

重要性，对人人来说都是重要的，执法者的为善，法律

人的主动为善都是利于时代发展的。

重视法律在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亚氏发现城邦法治

的重要性，除了公民的管理和机构的设置，对城邦而

言，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将法律精神和价值判断通过教

育的方式灌输于公民头脑之中，让他们在言行上都主动

按城邦的法律规 定去行事。当下我国教育中，从小学

开始就开设相应的法律课程，也与公民教育的想法不谋

而合，树立从小做好法律人的意识。

另外亚氏思想中需要反思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

关于‘有教有类’、在类别之中还有差异的教育思想与

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存在巨大差异。”[7]虽

说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远离行商的行为，但是不会因其

人层次的划分的不同，对其教育的放弃。公民教育对象

是要处在闲暇中的人，而非闲暇者的劳动者只能永远从

事于体力活，城邦的发展、制度的实施与执行全将他们

剥离出去，试问，非公民者是否也需要理性教育、德性

教育？当非公民者处于城邦中的劣势地位，他们不被教

育，充当公民的工具作用，当这一群体规模不断壮大，

可促进城邦的经济发展，领土扩大，但是他们的权益一

味的被忽视和压榨，是否会被好政体控制下，爆发暴

乱？好的政体是否还可被定义为好呢？这是值得深思的

问题。亚氏目的论思想影响，公民教育为城邦而服务，

纵使按照天赋、习惯、理性的自然成长顺序培养公民，

但最终的目的在于城邦之维系，仅从整体维度考虑公民

教育，但从公民个体出发，可思考的内容也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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